
113年度第4季外部視察報告權責機關回覆-臺東戒治所 

案由 視察小組意見或建議 權責機關回覆 

身心障礙者因

其特別性需要

較多的協助及

支持，所方對

於身心障礙收

容人有提供哪

些協助? 

1. 身心障礙者就業轉銜協助評估與一般就業轉銜不同，必

要時需採支持性就業，應由專業人員或有相關訓練同仁

協助，很多時候連就業服務中心都不甚了解其中區別。

據我所知多數矯正機關都是轉介就業服務中心一般性就

業，成效不佳。目前矯正機關囿於經費及人力問題似乎

無法去準確評估身心障礙者是否需要支持性就業，請貴

所向矯正署反映，希望能夠更加重視這個問題。 

夏瑋萱委員 

權責回覆機關為法務部矯正署。 

2. 第一類別身心障礙者在守法及施用毒品方面無法像一般

人一樣，有正確思考或是評估的觀念。在他們進入機關

後等同於是在一個相對安全的環境之下，矯正機關應可

主動發現並了解這些個案身心的狀況，提供一些知識或

是衛教並依照他的症狀特點，給他一些帶領，不過這個

需要一些專業的人士來予以協助。矯正機關現有的社工

師或是心理師要再接受專業的訓練或是進階的訓練實務

上較為困難；如果要外聘講師，機關能夠給予講師的薪

權責回覆機關為法務部矯正署。 



資又遠低於外界的平均水平，比較無法請到講師來協助

這些人，是否可以向矯正署反映這個問題。 

朱育萱委員 

3. 建議所方可以跟臺東縣政府有更密切合作，因為之前這

邊是監獄的時候，我們服務攜子入監服刑的這些孩子，

我們就會發現跟臺東縣政府兒婦科那邊是沒有一個互相

通報的一個機制。其實臺東縣政府本身有針對身心障礙

者有很多相關的福利資源，所方因為一定有人力上的一

些限制，或是一些專業上準備不會是每個領域都熟悉。

我會覺得是不是跟臺東縣政府可以有些更密切的、互相

的一個彼此支援的一個系統。 

蔡美燕委員 

輔導科回覆：經聯繫縣府社會處承辦人，

表示攜子入監及身心障礙者的服務主要是

由本所社工訪談需求後，後與社福中心或

身障者服務中心社工討論後續服務內容及

方式，具體服務仍須依個案出所後需求予

以提供。 

本所每季至每半年皆派社工參與臺東縣政

府社會安全網跨網絡暨績效考核外督會

議、老人暨身障者保護業務聯繫會會報，

促進網絡間合作默契及更新身障福利資

訊。 

4. 雖然所方有專業的社工人員，但是他要接收各種身心障

礙的收容人，我覺得他這個準備是需要一些專業的訓

練、一些基本的訓練課程，是不是矯正署有沒有可能針

對收容人的基本照護有一些手冊。有這些基本的手冊就

不會因為人員調動，讓他在接收到身心障礙者時，即使

權責回覆機關為法務部矯正署。 



不懂障礙類別，也知道有哪些基本的工作可以做。因為

剛剛我們提到的也的確是事實，身心障礙者他們比較沒

有辦法去主動表達他們的需求，他比較需要我們這邊是

主動給予給予，讓他知道他有哪些資源可以用的。 

蔡美燕委員 

關於目前矯正

機關的電懇、

面懇時間安

排，若家有就

學子女好像很

難配合時間，

是否能夠適當

的調整? 

因目前無論是電話懇親還是面對面懇親活動受限於平日

辦理，有在學子女之收容人較難與子女有良好互動關

係，行動接見也因為系統限制無法在假日及夜間辦理，

是否可增加行動接見假日或夜間時段，以利收容人與在

學子女加強親子關係？請反映予矯正署參考。 

夏瑋瑄委員 

權責回覆機關為法務部矯正署。 

 

輔導科回覆：1、目前電話懇親及面對面

懇親皆於平日(上班日)，宥於「收容人懇

親梯次安排、戒護警力之維持、安全之考

量」，較不適合安排於假日及夜間辦理。 

2、惟為便利無法於上班日辦理接見之民

眾，國定例假日或其他休息日之接見，得

由機關每月擇定至少 1 日國定例假日辦

理接見，或於不同國定例假日分 2 次半

日辦理。辦理之日期，機關將預先以公告

於機關全球資訊網網頁、接見室之布告欄

等適當方式對外公開。 

 

戒護科回覆：目前矯正署行動接見系統設

定，僅開放週一至週五日間時間供民眾申

請。 

本所戒護人力吃緊，囿於現有執勤人力及

戒護安全考量，若開放夜間及例假日行動



接見以現有人力恐有困難。委員建議將反

映予矯正署參酌。 

 


